
关于召开湖州师范学院第六次学生代表大会的通知

各学院学生会：

    湖州师范学院第五届学生委员会于2010年4月被批准产生,至今任期已满。 根据《湖州师范学院学生会章程》的有关规定及我校实际情况，经校党委和市学联同意，校团委批准，决定于6月上旬召开湖州师范学院第六次学生代表大会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        

一、大会时间：2016年6月上旬（会期一天）

二、大会地点：中校区音乐厅

三、大会的主要任务：

1．听取和审议《湖州师范学院第五届学生委员会工作报告》；

2．确定新一届学生委员会工作努力方向、奋斗目标；

3．选举产生湖州师范学院第六届学生委员会。

四、大会的议程：

1．预备会议，决定会议的议程和组织领导机构；

2．开幕式，宣布大会开幕，听取并审议《湖州师范学院第五届学生委员会工作报告》；

3．分组讨论，对大会的重要报告进行讨论，交流意见。

4．组织各项选举工作。

5．闭幕式，通过大会决议和总结。

五、代表名额及构成意向：

根据我校现有学生总人数及《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章程》，湖州师范学院第六次学生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拟定为360名，列席代表名额拟定为30名。

代表中，男女代表保持适当比例，并适当注意代表中的少数民族及其他方面的比例。

6、 学生委员会成员构成：

湖州师范学院第六届学生委员会共设委员37人，按照差额选举的要求，学生委员会候选人推荐名额为41人，委员候选人中校、院学生干部不少于70%,男女保持适当比例。

第六届学生委员会主席团共设学生会主席1名，副主席10名。

    七、选举办法：

代表的产生：由湖州师范学院第五届学生委员会下达代表分配名额，采取自下而上、上下结合的办法，采取无记名投票差额选举方式，代表候选人数应多于应选人数的20%，被选举人获得的赞成票必须超过实到会有选举权人数的半数。

学生委员会的产生：大会筹委会按照委员候选人名额多于应选名额10%的规定，确定共青团湖州师范学院第六届委员会委员候选人41名，采用无记名投票差额选举方式，产生湖州师范学院第六届学生委员会委员及主席团成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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